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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73号建议的

答    复
郝兆德代表：
感谢您对我市殡葬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殡葬改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推行殡葬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破陋俗、惠民生、利长远的大事要事。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殡葬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全市火化率明显提升，保持全省第一方阵。二是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范县公益性公墓、示范区集体公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乡镇公益性公墓全部建成，全市公益性公墓综合建成率达到96%，建成农村公益性骨灰堂172个，工作成效得到了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认可。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市殡葬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火化率下滑风险比较大，今年以来我市火化率有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部分县区、乡镇放松了对殡葬工作的监管；二是公益性安葬安放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县区城市公益性公墓没有开工建设，乡镇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小、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三是殡葬改革引导、监管不到位，已建成公益性公墓使用率低，遗体火化后骨灰装棺土葬问题比较突出，棺木市场和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市场没有清理，违法占用耕地私建坟墓问题较为普遍。
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是殡葬改革的重要任务，根据省、市党委、政府安排部署和我市市情，结合您的建议，我们正在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推进殡葬改革。一是广泛深入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殡葬改革是破除千年旧俗、树立时代新风的重要改革，是大事也是难事，必须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深入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工作，逐步引导群众转变传统思想，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生态葬礼的理念，形成殡葬新风尚。二是加快殡葬设施建设。建设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等安葬设施，是推进殡葬改革的基础保障，是解决群众后顾之忧的根本之策，我们会锲而不舍、持续推进，提升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让逝者有所安。三是推行公益性殡葬设施集中安葬（放）。在建成完善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的同时，加强规范管理，引导群众就近到公益性殡葬场所安葬（放）逝去亲人的骨灰，基本做到让群众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可以安葬逝去的亲人，减轻群众因丧葬造成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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